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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园快速路桥涵维修加固工程勘察设计补充公告

广园快速路桥涵维修加固工程勘察设计（项目编号：JG2024-1406），于 2024 年 3 月 29 日在广

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招标公告。现对原招标文件的相关内容调整

如下：

一、对招标文件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条款号 原文 现文

招标文件第三

章评标办法（综

合评估法）附件

一：商务文件综

合评分表“人员

配备及技术水

平”

1.项目负责人设计经历及业务能力：

（1）设计经历在 20 年以上（含 20 年）3

分，设计经历在 15 年以上（含 15 年）1.5

分，设计经历 15 年以下的 1分；设计经历年

限从毕业证书的核发时间起计。

（2）具备正高级（教授级）工程师的得 3 分。

（3）具备土木工程师（道路工程）证书的得

4分。

（4）2019 年 1月 1 日至今作为项目负责人主

持过类似设计项目，每项得 2 分，本小项最

高得 4 分。

（5）参与设计的项目 2019 年 1 月 1 日至今

获行业级及以上奖项的,每项得 3 分；获省

（部）级奖项的，每项得 2 分；获市（含副

省级）项，每项得 1 分。本小项最高得 6 分。

以上各项合计最多得 20 分。

2.各专业负责人设计经历及业务能力：

（1）桥梁专业负责人，1 人：具有一级注册

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的得 4 分，具有路桥类

或结构类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

称的加 2 分；本小项最多得 6分。

（2）工程造价专业负责人，1 人：具有一级

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的得 4 分，具有相

关专业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的加 2 分；

本小项最多得 6分。

（3）勘察专业负责人，1 人：具有注册土木

工程师（岩土）资格的得 4分，具有岩土专

1.项目负责人设计经历及业务能力：

（1）设计经历在 15 年以上（含 15 年）3 分，

设计经历在 10 年以上（含 10 年）1.5 分，设

计经历 10 年以下的 1分，设计经历年限从毕业

证书的核发时间起计；

（2）具备正高级（教授级）工程师的得 3分。

（3）具备土木工程师（道路工程）证书的得 4

分。

（4）2019 年 1 月 1 日至今作为项目负责人主

持过类似设计项目，每项得 2 分，本小项最高

得 4 分。

（5）参与设计的项目 2019 年 1 月 1 日至今获

行业级及以上奖项的,每项得 3分；获省（部）

级奖项的，每项得 2 分；获市（含副省级）项，

每项得 1 分。本小项最高得 6 分。

以上各项合计最多得 20 分。

2.各专业负责人设计经历及业务能力：

（1）桥梁专业负责人，1 人：具有一级注册结

构工程师执业资格的得 4 分；具有路桥类或结

构类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的加

2 分，具有路桥类或结构类相关专业中级工程

师职称的加 1分。本小项最多得 6 分。

（2）工程造价专业负责人，1 人：具有一级注

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的得 4 分，具有二级注

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的得 2 分；具有相关专

业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的加 2 分，具有

相关专业中级工程师职称的加 1 分。本小项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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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或勘察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或以上）的

加 2分；本小项最多得 6 分。

（4）交通专业负责人：具有土木工程师（道

路工程）执业资格证书的得 2 分，具有路桥

相关专业副高级技术职称（或以上）的得 2

分；本小项最多得 6 分。

（5）各专业负责人自 2019 年 1月 1日至今，

每 1 名参与设计的市政项目获国家级或行业

级奖项的，每项得 3 分；获得省（部）级奖

项的，每项得 2 分；获市（含副省级）奖项，

每项得 1 分。

以上各项合计最多得 30 分。

多得 6 分。

（3）勘察专业负责人，1 人：具有注册土木工

程师（岩土）资格的得 4 分，具有岩土专业或

勘察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或以上）的加 2 分，

具有岩土专业或勘察专业中级工程师职称的加

1分。本小项最多得 6 分。

（4）交通专业负责人：具有土木工程师（道路

工程）执业资格证书的得 4 分；具有路桥相关

专业高级技术职称（或以上）的加 2 分，具有

路桥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加 1 分。本小项

最多得 6 分。

（5）各专业负责人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今，

每 1 名参与设计的市政项目获国家级或行业级

奖项的，每项得 3 分；获得省（部）级奖项的，

每项得 2 分；获市（含副省级）奖项，每项得

1 分。

以上各项合计最多得 30 分。

招标文件第三

章评标办法（综

合评估法）附件

一：商务文件综

合评分表“信誉

1.投标人获得

过纳税信用评

价：”

1.获得国家税务部门颁发的“纳税信用A级称

号”连续年限：连续年限＞5年的得8分，3

年≤连续年限≤5年的得4分，＜3年的得2分；

没有不得分。

注：提供“国家税务总局”官网（http://w

ww.chinatax.gov.cn/index.html）网页打印

页或纳税信用等级证书（须包含2022年纳税

信用等级证书）原件扫描件，纳税人登记只

计算投标人自身（不计算投标人的分公司和

子公司）。投标人须提供在上述官网的查询

结果网页打印页或证书，网页打印页或证书

原件扫描件均需加盖投标单位公章（不符合

条件或无提交上述打印页或证书原件扫描件

的不计分）。如为联合体投标，由联合体主

办方提供。

1.投标人获得过纳税信用评价：

（1）A级纳税人，得 8 分；

（2）B级纳税人，得 4 分；

（3）M级纳税人，得 2分。

其他情况不得分。

本项最多得 8 分，按投标人最高级别计分，不

累计得分。

注：纳税信用等级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A 级

纳税人需提供纳税信用等级及时间以国家税务

总局官网（http://www.chinatax.gov.cn/）查询结

果或相关税务部门网站公布信息为准（不含分

公司），投标人须提供相关网页的信息截图；

其他等级的投标人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为

联合体投标，由联合体主办方提供。




